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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教〔2020〕24 号

郑州西亚斯学院
关于印发郑州西亚斯学院
授予学士学位规定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：

《郑州西亚斯学院授予学士学位规定》经校领导办公会审议

通过，现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2020 年 12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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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西亚斯学院
授予学士学位规定

为加强和规范学校学士学位授予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学位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》，结合我

校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一条 同时符合下列要求的本科毕业生可申请授予学士学

位。

（一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、法律和法规，遵守《高等

学校学生行为准则》，遵守郑州西亚斯学院相关管理制度，具有良

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；

（二）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，达到郑州西亚斯学院人才

培养方案各项标准，经审核准予毕业，且课程学习和毕业论文（毕

业设计或其他毕业实践环节）的成绩表明确已掌握本学科的基础

理论、专业知识和基础技能，并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

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。

第二条 本科毕业生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授予学士学位。

（一）有违反第一条第一款的言行并造成严重后果，经教育

仍拒不改正者；

（二）因违反校纪或考试作弊受记过处分，无明显悔改表现

者；



— 3 —

（三）受过留校察看处分者；

（四）曾不及格的课程超过 16 学分(专升本超过 8 学分)且学

习成绩平均绩点低于 2.0 者；

（五）作结业处理者。

第三条 学生受到留校察看处分后，积极改正错误，无再次

违纪行为，表现优良，学习进步，学业成绩达到学士学位授予条

件，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并在学校规定最长学习年限内提出申请，

经所在学院审查评议认可、教务处复核通过、学校学位评定委员

会审核批准的，可授予学士学位。

（一）处分后录取为硕士研究生（获录取通知书）或获得省

级及以上表彰奖励的；

（二）毕业参加工作满 1 年，因工作表现好受到所在单位表

彰的。

第四条 评定学士学位的程序。

（一）学院教授委员会对本科毕业生从学业成绩、鉴定材料

等方面进行认真审查，提出是否授予学位的初步意见，经学校学

士学位审定工作委员会审定后报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评定通过

者，授予学士学位；

（二）授予学士学位者，由学校颁发学士学位证书。

第五条 本科毕业生辅修学士学位授予，结合实际参照本规

定执行。

第六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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